
容县是广西最大侨乡、中国驰名的沙田柚产地。近年
来，该县深入践行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
端、治未病的工作要求，通过设立“家事中心”、创建“沙田柚
法律服务基地”、推出“民情日记”三项特色服务，积极防范
化解家事纠纷，切实维护全县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效
推动平安容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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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柚法律服务基地“抓前端”
为柚乡妇女儿童增“甜”

容县沙田柚，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全县共有沙田柚果
林 23万亩，果农 8万多人。容县很多男
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主要是妇女、老人
在家经营管理沙田柚，往往更容易面临
法律风险问题。

为更好维护侨乡沙田柚产业妇女及
老人合法权益，容县人民法院将为民服
务关口前移至基层群众身边，在容县沙
田柚协会成立“司法服务沙田柚工作
站”，在县底法庭成立“沙田柚法律服务
基地”，集中管辖果业纠纷，营造互利共
赢的市场环境，助力容县沙田柚产业高
质量发展。工作站和基地联合多家单位
组建起司法服务沙田柚联席会议制度，
大力推行“协会+合作社+企业+农户”的
服务模式。同时，组建法治服务队，每年
在“沙田柚花节”“旅游文化节”、采收节
等重要时段，到协会、柚企、基地、果场、
农户等地开展法律宣传活动，引导群众
依法维权。2022年以来，全县受理涉柚
案件45件，涉及案件标的240多万元，当
事人自动履行标的额达196万余元。

民情日记“治未病”
为柚乡妇女儿童去“苦”

在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作中，
容县推行“民情日记”工作法，要求每一

位法官将群众心中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记录在“民情日记”里，将妇女儿
童侵权、校园安全、家庭教育、留守儿童
等需求记录在案，采取庭校共建、家庭教
育指导令、人身保护令、回访帮教、关爱
留守儿童、法治宣传进村入校等措施有
效解决，把“民情日记”做成人民群众口
口称颂的贴心举措，将司法服务触角延
伸至基层“最后一公里”。

在县底法庭庭长覃日凤的“民情日
记”里，有这样一个案例：果商张阿姨通
过一熟人中介将收购来的农产品委托某
平台主播代为销售完毕后，迟迟未收到
尾款 30余万元，且中介已经“跑路”，不
懂怎样维权。覃日凤通过整合法律资源
为其妥善解决，切实维护了张阿姨的合
法权益。

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容县小微
企业依托网络平台销售商品逐步兴起，但
风险防范意识不足，未能及时与合作的网
络平台签订合同，容易造成损失的情形比
较普遍。该县便结合审判实际，向相关企
业及农户发送《容县人民法院致广大果农
果商的一封信》，推广《水果购销合同模
板》《送货单参考版本》等范本，规范市场
主体买卖行为，提高业主风险防范意识，
充分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家事中心“治已病”
为柚乡妇女儿童除“刺”

小案不冷办，司法有温情。容县在

司法实践中，聚焦源头维权、普法宣传、
基层维权等重点难点，在容县人民法院
设立“家事中心”，在 5个人民法庭设立

“家事调解室”，形成了“一中心五室”的
家事审判格局。“一中心五室”联合县妇
联、辖区党委政府、民政部门、镇村调解
委员会、派出所、司法所等多方力量，参
与诉前联动调解，实行诉前、诉中、诉后

“三连调”模式，用乡言乡语诠释艰涩法
律、乡风乡俗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乡情乡意联结审判网络的“三乡工作模
式”，发挥诉源治理优势，使家事案件成
功化解率达80%以上。

5年来，容县人民法院受理婚姻家
庭纠纷案件 3500 余件，其中原告为女
性的占比 85%以上，涉及未成年人抚
养教育问题占比 75%以上。2023 年容
县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民事案件 4152

件，收案同比下降 12.90%，诉源治理成
效明显。今年，县底法庭由于家事审
判业绩突出，被命名为“广西示范人民
法庭”。

柚乡推出三项特色服务

为妇女儿童增“甜”去“苦”除“刺”
★梁玉婷 张 丽

本报讯（记者 曾昶 通讯员 凌雨冬）
“感谢检察官做出不起诉决定，给我的孩子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挽救了他的人生！”
检察听证会后，犯罪嫌疑人家属向玉州区
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连连道谢。

近日，该院召开两起附条件不起诉
案件的不公开听证会。听证会邀请了玉
州区妇联代表、玉州区团委代表参加。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向参会人员
介绍了案件事实、相关证据、从轻情节以
及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指
明了两起案件中的涉案未成年人走上盗
窃的犯罪道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自身
文化水平低下，法律意识淡薄，金钱价值
观扭曲，同时父母疏于管教，受到身边社
会人员的不良示范影响等；但是鉴于案
发后，涉罪未成年人认罪态度良好，认罪

认罚，积极进行赔偿并获得被害人谅解，
符合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参与听证的
人员在充分了解案件的基础上，先后发
表了各自的意见，并对两起案件进行了
评议，均认为该院法律适用准确，一致同
意对两起案件的涉罪未成年人适用附条
件不起诉。下图为听证会现场。

玉州检察院不起诉两起涉未案件

给孩子一个改过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潘静新 通讯员

钟伟）近年来，玉州区人大常委会综合
运用调研视察、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
报告、开展部门评议等方式，积极推动
基层释法站点建设，深入推进“民法
典”进基层，通过站点释法、入户释法、
线上释法等多维度释法，推动法治建
设更好发挥对民生利益的保障作用，
让法治建设惠及于民。

进站释法解民忧
玉州区司法工作者常态化进驻

人大代表法律服务站释法。2023年
1月，玉州区名山街道二泉村东村村
民蒋某来到法律服务站反映了其劳
务报酬纠纷。驻站代表听取相关方
的陈述后，组织双方调解，现场进行
释法。经驻站代表和基层干部调解，
双方达成和解，蒋某当天一次性领到
了劳动报酬。

社会法治化治理是高质量基层治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法律服务站
建设是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渠道，对
提升司法服务，提升社会法治治理水
平，践行全过程司法为民，提高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具有重
要意义。玉州区创新推进建立基层全

覆盖释法站点，建成了基础普法的场
所15个，推进建立人大代表法律服务
站、“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等，强化
基层法律工作保障，为社会治理提供
全方位的法治保障。

今年以来，玉州区共开展法治讲
座13场，村（社区）法律顾问共接访咨
询人数 1890次，“圩日”法治宣传、人
大代表接访活动近 12场，惠及 2万多
人（次），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服务
1500多人（次），提供免费一对一法律
咨询1300人（次）。

双线释法亮民心
玉州区围绕法治为民的本质要

求，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积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与基层
群众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通过依
托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释法站点
等，常态化举办法律讲座、普法课
堂等；利用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
等，进行多维度的“线上+线下”释法
宣教，帮助群众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
到的法律问题和实际困难。

2023年以来，在玉州区人大常委
会积极协调推动下，开展了系列普法
活动21余场，惠及群众5万余人（次）。

玉州：普法形式多 解惑暖民心

本报玉州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垂钓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喜爱，但个别垂钓者却因不注
意安全，从而导致意外发生。近日，玉州
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经营场所、公共
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责任纠纷案件。

市民鱼塘边夜钓不慎溺亡
市民张某夜钓时不慎落入鱼塘溺

亡。张某家属要求鱼塘所有人某村民委
员会、承包人梁某以及第三人陈某赔偿
经济损失。

事故发生地某鱼塘位于玉林市某小
区后面，该塘属于被告某村民委员会所
有。2010年 5月 25日，某村委会与陈某

及其父亲签订《某鱼塘土地租赁合同》，
合同约定：租赁年限自 2011年 7月起至
2041年 6月 30日止，租赁期间使用方应
保持该村农田农业生产用水。2018年，
陈某及其父亲将该鱼塘转租给被告梁
某，租赁期限自2018年7月31日至2022
年 7月 31日。被告梁某租到后，主要用
途为养鱼,也收取极少费用供熟人、朋友
垂钓。

事发后，经法院核实，该鱼塘的岸边
显著位置设置有警示牌、安放有救生圈、
竹筏。

法院：索赔无法律依据，依法驳回
玉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案涉

鱼塘的所有人被告某村委、名义承包人
陈某，已将该鱼塘租给被告梁某，实际经
营者是被告梁某，故梁某负有合理范围
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该案事故发生地某
鱼塘已经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牌、并安
放了救生圈等安全设施，故应当认定被
告梁某已尽到普通、合理注意义务。死
者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应当预见到下水有危险，但没有使用
鱼塘的相关安全设备，其应对自己的意
外死亡承担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
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
法不予支持，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
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
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
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
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
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钟章铭）

夜钓不慎落入鱼塘溺亡
塘主是否要赔偿？

本报玉州迅 现实生活中，因为一
些生活琐事发生打架，一时冲动造成了
伤害，就有可能构成相应的刑事犯罪。
打架的后果往往是打赢的一方不但要
负担高额的赔偿费用，还得面临牢狱之
灾失去自由，且影响自己甚至子女的就
业就学；打输的一方住院受罪甚者可能
残疾走完下半辈子。

2023年 7月 28日，被告人陈某甲之
妻甘某某与被害人陈某乙及其妻谢某
某在玉州区某社区因土地纠纷问题发
生争吵，后双方发生打架。被告人陈某
甲从其家中拿了一把菜刀跑过来朝陈
某乙的面部砍了一刀，导致陈某乙受伤
并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经鉴定，被害
人陈某乙面部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一
级。陈某甲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
伤，近日，玉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
意伤害罪对陈某甲提起公诉。

2023 年 1 月 5 日 8 时许，被告人廖
某甲在玉州区某镇某社区家中的水井
附近与廖某乙因水井的使用问题发生
冲突，后廖某甲就在其家门口拿了一条
竹棍殴打廖某乙的头、手和脚等部位，
致使廖某乙的肢体多处骨折。经法医
鉴定，廖某乙的损伤为轻伤一级。廖某

甲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
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涉嫌故意伤
害罪，玉州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
公诉。被告人廖某甲于近日被法院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

法条链接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地损害

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具体而言，是指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伤害他人的身体健
康，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故意
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
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

检察官提醒：社会生活中，因生活
琐事发生口角实属难免，面对冲突，应
多一分理智，少一分冲动,冲动打架无
赢家，打输住院，打赢坐牢。

（文洁琼）

冲动打架无赢家

打输住院 打赢坐牢

本报玉州讯 在我们生活中，基于人
情往来的借钱屡见不鲜，而欠钱不还的
情况也是常见。有的人在讨债的过程中
如果出现不理智的行为则可能触犯法
律，最终要受法律的惩罚。

2023年1月，因梁某欠李某钱不还，
吴某与李某经密谋后，由吴某约梁某出
来饮酒，梁某出来后，李某开车带人去将
其殴打了一番，然后李某、吴某将梁某押
上车并拉至一玻璃厂的池塘边，后辗转
至教练场、农家乐等场地，通过看守不让
梁某离开，并言语威胁梁某打电话给亲
友借钱。

在被拘禁了约10个小时之后，梁某
趁李某、吴某不备，通过微信联系其家属
报警，之后被公安民警解救。

陆川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被告人李某、吴某以拘押的强制方法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实施了殴打行
为进行索债，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以非
法拘禁罪对李某、吴某提起公诉，陆川县
人民法院以非法拘禁罪依法对李某、吴
某作出有期徒刑 8个月的判决，二人均
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检察官提醒：在生活中发生债务纠
纷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合法方式解决处
理，可以通过法院诉讼、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等方式依法维护自己权益，切勿因
为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触犯法
律，得不偿失。

（刘春华）

为讨债，非法拘禁他人
两男子获刑8个月

本报兴业讯 梁某偷盗成瘾，此前已
“三进宫”的他仍恶习不改，在取保候审
期间又 6次流窜入室盗窃，兴业县人民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梁某有期徒刑
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责令其退
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2万余元。

梁某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4个月、1年2个月、1年。2022年12
月14日，出狱后的梁某入室盗窃时被抓
获。取保候审期间，梁某居然又先后 6
次窜到玉州区城北街道排榜村、陈旺村，
兴业县卖酒镇周覃村、忠良村等地，撬门
进入村民家中实施盗窃，盗窃财物共计
3.0492万元。案发后，梁某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追缴1.04万元返还给被害人。

兴业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入户窃取
他人财物，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且入户盗
窃数额在 2万元以上，可认定为有其他
严重情节，依法应处 3年以上 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梁某系累犯，依法
应当从重处罚；其多次盗窃、流窜作案、
在取保候审期间又多次作案，均可酌定
从重处罚；其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
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其配合公安
机关追缴部分赃款，可酌定从轻处罚。
梁某尚未退出的违法所得，依法应责令
退赔。

根据被告人梁某犯罪的事实、犯罪
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
院遂对其作出上述判决。

（陈 妮）

偷盗成瘾！男子“四进宫”

本报陆川讯“喂？是覃法官吗？被
执行人的车就停放在他家楼下。”近日，陆
川县人民法院通过强制扣车来促进一起
执行案件的开展。

陈某与李某某原是同事关系，陈某离
职后，李某某尚欠其29360元。陈某诉至
法院，判决生效后，李某某仍不还钱。陈
某遂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主办该案的覃

法官调查发现，被执行人李某某名下有辆
福特牌轿车，但不知具体停放地点。

近日，在收到线索后，覃法官当即带
领执行干警前往指定地点。通知被执行
人签收相关法律文书后，法院顺利将涉案
车辆扣押。

下一步，陆川县人民法院将按法律程
序将涉案车辆进行挂网拍卖。（黄广）

欠钱不还，法院强制扣车

县底法庭的法官在“家事调解
室”调解一起家事纠纷。


